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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报道）近
日，2024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
秀案例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安
吉县举行。其中，惠民县司法局一
案例获评优秀案例。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教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
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任勇
介绍，此次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共收
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余件案
例，组织了全国研究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专家学者，通过案例评选、实
地调研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了 100
篇优秀案例。其中，惠民县司法局
提报案例《打造诉调对接新模式，
绘就诉源治理新枫景》获评 2024
年全国100个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
案例。

近年来，惠民县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打造了“惠调解”品
牌，不断提升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水平。聚焦流程优化“慧调解”，搭
建协调联动优平台。出台《惠民县

“三所一庭”联动调解  推进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实施意见》，全县

15个调委会、53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诉
调对接“全程网办”，2024年以来成
功化解诉调对接案件509件。聚焦
组织保障“汇调解”，布局源头解纷
大网格。通过“诉调对接”搭平台、

“访调对接”塑流程、“公调对接”优
机制，依托惠民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中心，纵向对接 14 个镇街、111
个联村（社区）调委会，横向联通 6
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打造集
约化非诉讼纠纷多元化解实体平
台。聚焦队伍建设“会调解”，选贤
任能聚人才。成立滨州市首家县
级人民调解员协会，吸纳76名专业
人士参与。截至目前，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
解员 53 名，每个镇街调委会按照

“调解经验丰富＋信息技术过关”
的“老＋青”“2＋1”组合模式，“两
代表一委员”、社区工作者兼职人
民调解员达 1078 名。2024 年以
来，全县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各类
矛 盾 纠 纷 7505 件 ，涉 案 金 额 达
9130万元。

惠民县司法局一案例
获评全国新时代

“枫桥经验”优秀案例

当好“法律明白人” 唱响法治“好声音”
我市以法治为引领，积极发挥“法律明白人”人熟、地熟、事熟的独特优势，使

其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
本报记者  宋静涵  通讯员  贾晓静

本报讯（记者 张迎宾 王红 报
道）近日，滨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滨城区大队骑警中队的民警
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52
双不同尺码的手工鞋垫。这份礼
物由市西街道康民社区居民于志
芹、李芳等老人亲手缝制，寄托着
她们对民警的关心。

“我们的鞋垫都是纯棉的，厚
实耐用，希望民警同志在守护大家
安全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于志
芹老人说道。1 月 9 日，于志芹和
李芳来到骑警中队，将这份满载爱
心的礼物交到民警手中。民警们接
过鞋垫，感受到的不仅是鞋垫的温
暖，更是来自社区居民的深情厚谊。

据了解，于志芹是一棉小区退
休职工志愿队的牵头人。自 2023
年起，她和姐妹们先后向武警、消
防、城管以及辖区退伍军人赠送爱
心鞋垫 600 余双。2021 年 7 月，于
志芹带头成立了市西街道康民社
区一棉退休职工志愿队。那时，她
就琢磨着如何为社区尽一份力。

“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为部队做军
鞋的事情，现在仍记忆犹新。我做
了一辈子纺织工作，别的也不会，
可是我 8 岁的时候就会用缝纫机
了。”于志芹说。她把自己的想法和
姐妹们一说，立刻获得了一致赞同。
大家纷纷把家里积累下来不用的布
料拿出来，消毒、画样、裁剪、锁边，
分工合作，忙得不亦乐乎。

“于姐对鞋垫的要求可严了，
布料必须是纯棉的，每只鞋垫都得
六层以上布料，说是厚实垫着才舒

服。锁边的工序必须她亲自上手，
别人的技术她不放心。”采访中李
芳调侃道。于志芹对鞋垫的制作
过程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力求
完美，只为让民警们用上后能够感
受到舒适与温暖。

老人们虽已年迈，眼神不复往
昔的清明，穿个针常常要耗费不少
工夫。那根细细的线，在她们微微
颤抖的手中，总是难以顺利穿过针
眼。可她们骨子里就透着一股不
服输的劲儿。她们弓着腰，专注地
比对鞋样，时不时用手轻轻抚平布
料的褶皱，确保每一处尺寸都精准
无误。她们埋着头，眼睛紧紧盯着
针脚，那认真的模样，仿佛在雕琢
一件稀世珍宝。

于志芹深知，要让这份心意实实
在在地 “暖脚”，合适的尺码至关重
要。于是，她提前与民警们细致沟
通，一一记下每个人的鞋码。姐妹们
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每人两双的标准
精心缝制。于志芹念叨着：“每人两
双，执勤的时候替换着用，鞋垫才能
一直保持干爽，咱们民警同志的脚就
不会遭罪，工作也更有劲头。”

“收到这份礼物，让我们感到很
温暖。这不仅仅是一双双鞋垫，更
是社区居民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肯
定。”骑警中队中队长董爱荣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民警们将更加努
力地履行职责，以实际行动回报社
区居民的关心与厚爱。同时，他们
也将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社区
居民携手合作，共同营造一个更加
和谐、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以爱为线 编织警民“同心结”
社区老人手工缝制52双爱心鞋垫送民警

执行“小标的” 守护“大民生”
滨城区法院多措并举推进“小标的”执行案件办理

本报记者 宋静涵 通讯员 王凯凯 刘启航

“现在我们村很少有矛盾，大家
有事就找‘法律明白人’。”一位受访
村民如是说。滨州市以法治为引领，
积极发挥“法律明白人”人熟、地熟、
事熟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推动基层
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这些法治
先锋不仅深谙乡土人情，更将法治精
神深深植根于乡村的每一寸土地，为
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化身“法治宣传员”，做
群众身边的法治“播种者”

在滨州，普法宣传如同一股清新
的春风，吹遍了每一个角落，让法治
的光芒照耀在每一个村民的心田。
这股春风，正是由一群被称为“法律
明白人”的普法志愿者所引领，他们
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将法治
的种子深植于这片沃土之中。

滨城区城关新六村党支部书记
刘培涛带领的普法团队，以“主题党
日＋”和村民大会为契机，定期举办
法律知识讲座。他们精心准备课件，
邀请法律专家现场解答村民疑问，确
保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有所收获。他
们还采用“流动普法”的形式，将普法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村民在劳作之
余也能接受到法治的熏陶。

沾化区小张村网格员张新江以
漫画为笔，以法律知识为墨，创作出
了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法律政策、反腐
倡廉、移风易俗等主题的法治漫画作

品。这些作品不仅深受群众喜爱，更
在新华网、人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上
大放异彩，成为普法宣传的一股清流。

在这样的浓厚氛围下，滨州市的
村民们逐渐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良好习惯。他们开始主动学习法律知
识，积极维护自身权益。法治观念融
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成为全民共识。

化身“纠纷调解员”，做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践行者”

在乡村治理的画卷中，矛盾纠纷
化解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基
石，更是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深入人心
的生动体现。滨州市培育了 1.3 万名

“法律明白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凭
借他们的生活智慧、行业经验、法律素
养，使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成为
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桥梁与纽带。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祥新村的
傅挥霞，便是这样一位在矛盾纠纷化
解中展现非凡能力的“法律明白人”。
面对村里错综复杂的邻里纠纷、家庭
矛盾，她总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
的法律功底，迅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
在。她不仅精通法律条文，更懂得人
情世故，总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让
双方当事人在她的调解下握手言和。
在她的努力下，红祥新村多年未发生
一起因矛盾纠纷而引发的恶性事件，
和谐稳定的氛围让村民们倍感安心。

阳信县翟王镇西朱村的党支部
书记朱洪岩，则因他自创的“牛骨分
解法”闻名遐迩。面对土地流转、土
地承包费等引发的复杂矛盾，朱洪岩
主动迎难而上，深入田间地头，与村
民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诉求与苦
衷。在调解过程中，他巧妙运用“牛
骨分解法”，将看似难以拆解的矛盾
逐一分析、逐个击破，让双方当事人
在法律的框架内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点，最终达成和解。西朱村依法依规
流转土地共 600 余亩，引进“荷塘月
色·鱼藕共生”项目，每年至少实现村
集体增收 15 万元。朱洪岩的工作方
法不仅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更为西
朱村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法律明白人”的生动实践，充
分展示了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巨大作
用。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维护了乡村的和谐稳定。

化身“法治协理员”，做
基层社会治理的“多面手”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依法治理是
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有这么一群

“法律明白人”，他们积极探索基层法
治建设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为乡
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高新区小营街道团包新村党总
支书记刘超超推行“家为和、邻为睦”
的治理理念，通过建立健全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机制、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等方式，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在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刘超超
也深刻认识到村集体经济在社会治
理中的重要性，他通过土地整合、微
调与流转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 60.9
万元，集体收入从基本为 0 到现在的
26.8万余元。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
高官社区的翟涛则依托退役军人优
势，创新构建了“老兵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N”的工作体系，实现
了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介入、早化
解。这些创新机制不仅提高了矛盾
纠纷的化解效率，也激发了村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无棣县棣丰街道馨岳社区书记
张维广，积极发挥社区综治中心阵地
作用，聚焦为老、为小、为心、为需、为
困“五为”志愿服务，充分挖掘各小区
党员干部，联合社区法律顾问，深化
小区党员干部联户、联楼、联企“三
联”服务机制。他在入户走访中及时
发现居民面临的问题，收集群众提出
的意见，发现掌握处理基层治理风险
点，有针对性做好法治服务。他在社
区开展日常巡察工作，联合小区驻派
民警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向涉及的居
民耐心讲解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
让他们认识到违规搭建的危害和后
果。在他的努力下，大部分居民都主
动配合拆除了违规建筑，小区的面貌
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基层法院，大约一半的执行案
件都是涉民生的小标的案件，但民生
案件无小事，“小标的”关系“大民
生”。如何让“小标的”案件快点执
结，让公平正义快点实现？为了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滨城区人民法
院深入践行“如我在诉”和“小案事不
小，小案不小办”理念，多措并举推进

“小标的”执行案件办理。

繁简分流，把执行质效提起来
董某申请执行滨州某科技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标的额 3000 余
元，虽然钱不多，但公司一直拖着不
还，法官多次督促履行均未果。

“这种案子在基层法院不在少
数，如果放在以前，少说也得两三个
月才能办完，有了小标的案件执行团
队后就不一样了。”滨城法院执行局
法官杜广信介绍。

繁简分流，快慢分道，是提升办
案质效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此，2024
年，滨城法院开展执行集约化改革，
优化执行团队，成立了小标的案件执
行团队，团队由 1 名法官、2 名法官助
理和 4 名书记员组成，围绕小标的案
件专项攻坚。团队成立以来，着力优
化执行流程管理，严格财产查控、文
书送达、传唤拘留等节点管控，限期
完成节点流转，实现了快立、快查、快
执、快结。

“网上没查控到财产，当日我们又
调取了该公司银行账户流水，发现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刘某每月月底向该公司
转入一笔钱，再立马全部转出用于发放
其他员工工资。我们先冻结了该账户，
又到公司调查了解，刘某自知理亏，当
天主动履行完毕。”杜广信说。

截至目前，该团队受理执行标的
5 万元以下案件 1700 余件，执行完毕

620 余件，到位资金 870 余万元，平均
办案用时28天。

因案施策，把执行合力聚起来
王某因典当纠纷欠李某 5 万元，

法院多次传唤其到庭但拒不露面，
两次集中行动拘传计划均因其突然
跑路而“落空”。申请人没有等靠法
院，多次主动与法官沟通研判王某可
能前往的住所，最终确定一住处，并
现场探明该处有两个可供逃离路线。
根据李某提供的线索，执行干警兵分
两路对王某进行“围堵”。没有去路
的王某感慨地说：“我只在电影中见
过这种场景，没想到今天我成了这场
戏的主演。”随即，王某当场履行还款
义务。

“解决‘执行难’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法院主动担当作为，也离不
开当事人双方的密切配合，更需要社
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滨城法院执行
局负责人崔晓鹏说。

滨城法院根据小标的案件数量
多、金额小、涉民生的特点，分类施策、
精准发力。线上已足额查控财产的案
件，第一时间执行到位并发放申请人；
需要进一步线下查控财产的，及时安
排对被执行人保险、有价证券等情况
进行“拉网式”排查；“人财两空”的，与
申请人保持密切沟通，对申请人提供
的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在申请人配合
下积极查人找物；被执行人有能力履
行而拒不履行的，联系申请人配合提
供被执行人行踪线索，果断采取拘传
拘留等强制措施，符合拒执罪条件的，
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紧紧依靠各
方力量为胜诉当事人兑现“真金白
银”。

执行和解，把心头疙瘩解开来

李某与贾某离婚后，贾某因未按
期支付孩子一年的抚养费 8000 元被
立案执行。考虑到家事纠纷的特点
及抚养费支付的持续性，案件分流至
执前调团队先行处理。经了解得知，
原来贾某未支付抚养费原因为双方
对如何探视孩子产生了分歧。对此，
调解员将两人邀到一块，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促膝长谈，贾某明白了拒不执
行的法律后果，双方就探视孩子达成
一致意见，贾某当场转账8000元并承
诺以后按期给付抚养费。

“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我们的目标就是，既让申请
人拿到钱，解‘法结’，也要让双方当
事人了恩怨，解‘心结’”。滨城法院
党组成员、副院长吕冰介绍。

为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滨城法
院积极促成执行和解。加大执前和
解力度，建立执前调团队，3 名资深法
官助理、5 名调解员联合办公，对小标
的执行案件优先调解，将全过程调解
理念贯彻执行始终，不放弃每一次调
解的机会，特别是涉及腾让房屋、实
现探视权、赔礼道歉等行为履行的案
件，多与当事人“促膝长谈”促和解，
以互谅互让维系亲情友情。同时，注
重引导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为其守信
践诺留出空间，让案子结了、事情了
了、心气顺了。

集中执行，把司法权威立起来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法院判

决毛某对 6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执行中，法院查
封了毛某与前夫的住宅一套并予以
拍卖。其间，孔某提交涉案房屋租
赁协议，因租赁期限长达 16 年，拍
卖以流拍告终。近日集中执行中，
执行干警凌晨 6 点多到涉案房屋核

实租赁情况，结果发现房屋由毛某
居住，并无案外人租赁迹象，综合申
请人薛某提交的证据，认定租赁合
同为虚假签订。

经批评教育，毛某承认了错误，
薛某也作出让步，同意让其只还本金
60 万元即可。“我们本以为案件很快
就能了结，没想到毛某这么能‘作’，
不仅再次食言，竟然偷偷转移财产。”
滨城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李晓萌介
绍。

原来，毛某从法院工作人员走后
的第二个工作日，便匆匆将房产“易
主”，毛某、孔某先将房屋登记为孔某
个人所有，孔某再将房屋以65万元价
格转让给其妹妹。

经研究，法院将毛某以涉嫌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刑事拘留期间，毛某家属积极与
薛某协商还款事宜，一次性支付欠款
本息110万元。

“执行以‘和’为贵，但执行决不
‘和稀泥’。对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裁判的被执行人，滨城法院敢于‘亮
剑’、勇于说‘不’，让失信被执行人受
到法律的制裁。”滨城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静表示。

自2023年开始，滨城法院坚持集
中执行每周一次，常态化“进村入户”

“查人找物”，6200 余人被列入失信名
单或采取“限高”措施，拘传、拘留 160
余人，3名被执行人被以拒执罪移交公
安立案侦查，100余人迫于执行压力主
动履行 500 余万元，有效捍卫了司法
权威。

执行“小标的”，守护“大民生”。
滨城法院将秉持“小案事不小，小案
不小办”理念，以执行永远在路上的
决心，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